
美国 - 家庭佣工签证 

申请程序及费用 

个人或家庭佣工若需要陪同或稍后会合雇主到美国，可申请 B-1 签证。家庭雇

员的类别包括（但不限于）厨师、管家、司机、女佣、侍从、男仆、保姆、陪

月员、园丁及受薪的共事者。 

若其雇主同时为外交官或政府官员，陪同或稍后会合雇主的家庭佣工或合符资

格申请 A-3或 G-5 签证，条件取决于雇主的签证状况。 

由于 A-3 及 G-5 签证的申请条件及所需文件较为特殊，如需申请相关项目，请

在提交申请前与启源的签证及移民部门进行咨询。 

一、 申请服务费用 

本事务所代办美国家庭佣工签证的服务费用为美金 1,230 元。具体包含如

下服务： 

(1) 就美国家庭佣工签证申请事宜提供意见；

(2) 为客户编制所申请签证所需文件清单，并协助整理；

(3) 向美国移民局（USCIS）提交签证申请；

(4) 与 USCIS就签证申请进行沟通；

(5) 向申请人汇报申请进度；

(6) 协助安排签证面试时间；

(7) 协助客户在美国大使馆进行签证面试的行前准备。

注︰ 

(1) 上述报价包含政府费用；

(2) 上述报价不包含文件快递费用、翻译费或公证费等额外费用（如

有）。

(3) 上述报价不包含入境美国后申请工作许可（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 EAD）的费用。在取得 EAD 之前，签证持

有人不能在美国工作。如果您需要启源协助申请 EAD，将延伸额

外费用。如需了解详情，请与启源的移民顾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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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付款时间及办法 

 

启源会于收到您的委托确认后，开具所委托服务的费用账单并把账单连同汇款银行资料及付

款指引电邮给您，以便您安排付款。鉴于服务性质，本所要求预先全额收取服务费。除非特

殊情况，一旦开始提供服务，费用一般不会获得退还。 

 

本事务所接受支票、现金、银行转账、汇款及 PAYPAL。如以 PAYPAL 支付，需额外支付

5%的手续费。 

 

如果需要本所或本所之集团公司开发中国大陆或者台湾之增值税或营业税发票，则本事务所

会额外收取根据当地税法规定的增值税或营业税。 

 

三、 申请资格 

 

美国家庭佣工签证的申请资格与申请人的职位内容有关。 

 

家庭佣工的资格 

 

(1) 申请人到美国的目的是进入美国作为家佣； 

(2) 申请人只是计划于美国逗留一段指定的及有限的时间； 

(3) 签证申请人的雇主符合特定资格； 

(4) 申请人于美国以外拥有可靠的社会及经济联系； 

(5) 申请人于美国以外有居留地点以及有其他联系，以确保行程完结后返回海外的国家。 

 

以家庭佣工的身份陪同、或稍后会合非美国公民或非美国法定永久居民雇主，及其以 B、

Ｅ、F、H、I、J、L、M、O、P、Q 或 R 非移民签证寻求进入或已身处美国： 

 

(1) 雇员（申请人）在海外有居留地点，证明申请人没有意图放弃该居留地； 

(2) 由申请人以往的雇主提供声明证明，已担任个人或家佣至少一年，即是︰ 

(i) 雇主进入美国的日期前，申请人已于美国以外受雇于该雇主至少一年；或 

(ii) 如果雇主雇员关系在申请人申请签证前才建立, 则雇主要证明在申请人递交签证

申请前已定期雇用（年度或季节性）家佣工多年。 

(3) 申请人持有一份雇佣合约的正本或副本于入境时出示。此雇佣合约必须由雇主和雇员

签署并注明日期。 该雇佣合约必须包括以下规定︰ 

(i) 雇主将会是家庭佣工唯一的职位提供者； 

(ii) 雇主必须支付家庭佣工最初往美国的旅费，以及雇主往后的工作地点，或在合约

终止后返回雇员惯常居留国家的旅费； 

(iii) 雇员将会获得免费住宿及膳食； 

(iv) 根据美国联邦法例，州法例或当地法例，以一天八小时工作计算，雇员将会收到

最底工资或标准工资的薪酬; 以较高者为准； 

(v) 雇主将给予雇员最少两星期的终止受雇意向通知书，同时雇员并不需要给予雇主

多过两星期的离职意向通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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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雇佣合约也必须反映美国本土工人在所受聘地点通常所要求的任何其他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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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或稍后会合美国公民雇主的家庭佣工︰ 

 

美国雇主的申请资格 

(1) 一般居住在美国境外及往美国作短暂旅游；或 

(2) 经常于国际间调配达两年或以上及其在受聘条件下，在美国居留不多于六年。 

 

家庭佣工的申请资格 

(1) 雇员（申请人）在海外有居留地点，证明申请人没有意图放弃该居留地； 

(2) 在雇主入境美国前, 雇员已在海外受聘于该雇主作为个人或家庭佣工最少六个月, 或雇

主可以证明其于海外居住时, 经常以与申请人的意图相同的身份聘请家庭佣工; 

(3) 雇员能提供最少一年的个人或家庭佣工经验, 并能出示由雇主签发的声明或合约以证明

此经验; 

(4) 持有一份雇佣合约的正本或副本于入境时出示。此雇佣合约必须由雇主和雇员签署并

注明日期。该雇佣合约必须包括以下规定: 

(i) 雇主将会是家庭佣工唯一的职位提供者; 

(ii) 雇主将会提供雇员免费住宿, 膳食及来回机票; 

(iii) 根据美国联邦法例, 州法例或当地法例, 以一天八小时工作计算, 雇员将会收到最

底工资或标准工资的薪酬; 以较高者为准; 

(iv) 雇主将给予雇员最少两星期的终止受雇意向通知书, 同时雇员并不需要给予雇主

多过两星期的离职意向通知书; 及 

(v) 雇佣合约也必须反映美国本土工人在所受聘地点通常所要求的任何其他褔利。 

 

注︰ 

如美国公民雇主将会永久居住在美国，即使申请人已在海外受雇于该雇主，申请人也不符合

申请 B-1 签证的资格。 

 

以服务员、工人、或个人雇员身份陪同 A-1、A-2 或 G-1 至 G-4 签证持有人︰ 

 

家庭佣工所陪同或随行加入雇主若为外国外交官或政府官员，则有可能合符申请 A-3 或 G-5 

签证的资格。签证的审批条件具体取决于雇主的签证状态，请参考下述条件： 

(1) 申请人可提供有权申请A-3或G-5签证类别的证明（例如前任雇主的推荐信、证明曾任

职该工作的证据等） 

(2) 领事官员必须确认雇主的官方身份及双方订立（或维持）雇主雇佣关系的意向； 

(3) 外交官的家佣（A-3 签证持有人）以及国际机构雇员的家佣（G-5 签证持有人）必须首

先于国务院的外交机关管理信息系统（TOMIS）注册，才可申请签证； 

(4) A-3及 G-5签证申请人必须与领事官员面谈。 

(5) 如果申请人现在居住在香港或澳门，必须经由美国外交部或本地领事馆的外交照会才

可签发签证； 

(6) 领事官员必须确定A-3或G-5签证申请人的工资与工作范畴在合理范围以内，并且足够

消除公共负担的疑虑，签证申请必须包括一份由雇主及雇员签署的美国雇佣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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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提供一份确定申请人会获得属州或联邦的最低工资或标准工资的薪酬（以较高者为

准）的保证书。美国现时的最低工资可查看此处，以及现时的标准工资可查看此处； 

(8) 可提供一份在雇用首 90 日后，以支票或电子转账到申请人的银行账户方式支付所有工

资的声明，而且雇主或其家庭成员不得存取于该银行账户； 

(9) 根据标准惯例，若雇主为外交官，与雇主同住的家佣（申请人）除了薪酬外，还可获

得免费住宿及膳食； 

(10) 申请人承诺为雇主工作时，不会接受任何其他聘请； 

(11) 雇主的一份承诺声明，表明不会扣起申请人的护照，雇佣双方均明白申请人于工作时

间以外不得被要求逗留于工作地点而没有补偿。请注意，雇佣合约是申请过程必要的

文件，为申请人提供个人层面上可获得的若干雇佣或人权保障的框架； 

(12) 雇主必须支付申请人最初到美国的旅费、以及前往及后的工作地点，还包括在合约终

止后申请人返回常住国家的旅费。 

 

由于 A-3 及 G-5 签证的申请条件及所需文件较为特殊，如需申请相关项目，请在提交申请前

与启源的签证及移民部门进行咨询。 

 

四、 申请所需材料 

 

如欲申请 B-1、A-3 或 G-5签证，必须提供以下文件︰ 

(1) 前往美国需持有有效护照，有效期必须为准备停留美国期间往后最少六个月（个别国

家协议提供豁免除外）； 

(2) 一张 2"x2" (51 毫米 x 51 毫米) 的照片（必须为最近六个月内拍摄）； 

(3) 其他证明文件︰ 

(i) 申请人在美国只作短暂停留的证据； 

(ii) 雇员在美国以外的国家的联繋证明。 

 

仅适用于 B-1签证申请人 

(1) 若签证获签发，可能会依据申请人的国籍而产生额外的签证互惠费； 

(2) 一份由雇员（申请人）及雇主签署的美国雇佣合约，并符合上述所有要求； 

(3) 雇主有能力支付雇员在美国的工资证明。 

(4) 雇主的护照资料页、非移民签证或ESTA批准副本、香港身份证副本；如果雇主是美国

公民，须提供证明美国公民的海外居留身份的文件； 

(5) 申请人（雇员）现在的香港或澳门佣工合约； 

(6) 如果申请人曾作为家佣前往美国，则要出示在以前前往美国期间，所需的美国工资已

被支付的证明，并经过领事官员确认。该类证明包括但不限于︰已签署发票、汇款收

据、支票存根、总账分录、存款单、付款收据记录等。 

 

仅适用于 A-3及 G-5签证申请人 

(1) 一份确认申请人（雇员）的雇佣状况、离境日期、旅行目的、及于美国的逗留时间的

照会（Note Verbale），列出雇员的名字、提供雇主的职位或官方身份、指明离境日期、

旅行目的及于美国的逗留时间。A-3 及 G-5 签证申请人毋需支付申请费用； 

https://dol.gov/whd/minwage/america.htm%22%20%5Ct%20%22_blank
http://flcdatacenter.com/
https://cbp.gov/document/bulletins/six-month-club-update
https://cbp.gov/document/bulletins/six-month-club-update


美国 – 家庭佣工签证 申请程序及费用 202209 

 

 

Copyright 版权所有 ©  2002-2021 Kaizen 啓源                www.kaizenvis.com  6 

 

(2) 覆盖雇员在美国停留全程的医疗保险证明； 

(3) 雇主有能力支付雇员在美国的工资证明（仅适用于雇主担任外交职级的顾问或以下的

职务）； 

(4) 申请人（雇员）现在的香港或澳门佣工合约； 

(5) 如果申请人曾作为家佣前往美国，则要出示在以前前往美国期间，所需的美国工资已

被支付的证明，并经过领事官员确认。该类证明包括但不限于︰已签署发票、汇款收

据、支票存根、总账分录、存款单、付款收据记录等； 

(6) 一份由雇员（申请人）及雇主签署的美国雇佣合约，并符合上述所有要求。 

 

由于 A-3 及 G-5 签证的申请条件及所需文件较为特殊，如需申请相关项目，请在提交申请前

与启源的签证及移民部门进行咨询。 

 

五、 重要事项 

 

(1) 美国合法永久居民（绿卡持有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以 B-1 签证携带家佣到美国。 

(2) 除了上述申请需备文件，申请人亦可以带同你认为有需要展示给领事官员的附加文件。 

(3) 文件必须为正本。除非指定, 副本将不会接受。申请人必须在面谈时递交这些文件给予

领事官员。非移民签证部不会在面谈前接纳文件，仼何收到的文件将不会退回并会消

毁。 

(4) 提交文件并不能保证可以获发签证。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vis.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顾问联系：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电邮： info@kaizenvis.com 

www.kaizenvis.com
mailto:info@kaizenvis.com

